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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3.29 高市府民自字第 10230688500 號函 

案 由：檢送「高雄市舉辦岡山籃籗會收費及回饋辦法」，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辦理。 

二、旨揭辦法業以本府 102 年 3 月 21 日高市府民自字第 10230543300

號令發布在案。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102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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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4.29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0896200 號函 

案 由：廢止「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堂使用收費標準」，請查照。 

說 明：本收費標準業經本府 102 年 4 月 1 日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0554600

號令發布在案，爰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報

請貴會查照。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143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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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區公所 32-301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堂使用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2 年 04 月 1 日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0554600 號令廢止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本市岡山區中山堂（以下稱本

場地），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並依規費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本市岡山區公所。 

第三條 使用本場地之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免收或減收本場地使

用費、清潔費、保證金及空調費： 

一、本府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校間相互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發生時供災民使用。 

四、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五、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考量。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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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堂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 室內廣場 會議室 辦公室 說明事項 

活動

性質 

 

規費別 

非商品展售 

或售票營利 

商品展售或 

售票營利 

會議 

演講 
辦公場所 / 

使用費 2,500元/日 7,500元/日 2,500元/日 3,000元/月 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清潔費 1,000元/日 3,000元/日 1,000元/日 自行打掃 不足一日以一日計 

空調費 

第一小時：3,000元/時 

第二小時起：1,000元/時  

送風不開冷氣：500元/時 

100元/時 / 

按時計算，第一小時

使用費含提前一小時

預冷費用；未滿一小

時仍以一小時收費。 

保證金 5,000元 5,000元 / 

活動結束退還，但因

活動損壞場地設施或

超時使用(含冷氣)，

則由保證金扣抵，多

退少補。 

同一活動跨日連續辦

理以一場計收保證

金。 

水電費 / / 1,000元/月 
一次繳清或逐月於每

月十日前繳交 

附註：一、本收費標準表以新臺幣計。 

二、空調超過原核定使用時間者，以每小時單價計算逾時使用費，未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逾時費用由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由申請人補足。 

三、申請人使用本場地前，應與管理人員完成場地會勘後，始可進行會場佈

置工作；申請人使用完畢後應歸還所借物品及回復本場地原狀，經本所

確認無應賠償之情事或其他應辦事項時，始依規定辦理無息退還保證

金。 

四、活動前場地佈置使用時段免收使用費，但使用空調者仍依收費標準收繳

空調費。 

五、申請人應繳之使用規費需於核准後十日內完成繳費；申請時距使用日期

未達十日者，至遲應於使用日前一日繳費，逾期視同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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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5.28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1155700 號函 

案 由：檢送「高雄市鳳山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請查照。 

說 明：本管理規則業經 102 年 5 月 16 日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0889200

號令發布在案，爰依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報

請貴會查照。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201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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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區公所 32-305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6 日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0889200 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市鳳山區公所場地(以下簡稱本場地)之

使用管理，並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市鳳山區公所。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本場地，指大禮堂、多媒體簡報室及

二樓、四樓會議室。 

第 四 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為舉辦有關政令宣

導、文化藝術、學術教育、社教或表演等活動，得申

請使用本場地。 

第 五 條  申請使用本場地者，應於使用日十四日前檢附申

請表及活動計畫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需排演、

預演或布置者，應一併提出。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於七日內決定並通

知申請人。 

第 六 條  前條活動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活動名稱。 

二、活動期間。 

三、活動內容。 

四、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其他事項。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

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第 七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之；其已使用者，並得命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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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停止其使用： 

一、違背法令或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虞。 

二、與申請事項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有損害場地或設施設備之虞。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 

前項情形，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主管機關

撤銷或廢止核准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

退還。但尚未使用場地者，得退還已繳納之保證金。 

第 八 條  本場地於同一期間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時，除本

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活動得優先使用外，以先申請者

為優先；同時申請者，以抽籤決定之。  

第 九 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本場地者，申請人應於主管

機關通知期限內依附表之收費標準繳納各項費用及保

證金；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本場地之權利。 

第 十 條  下列活動，得免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一、中央政府機關舉辦國家慶典、國定紀念日或

教育宣導活動經本府核准者。 

二、本府主辦之活動。 

三、本府所屬機關主辦。 

四、與本府或本府所屬機關合辦之活動。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第 十一 條  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經主管機關確認場地與

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原狀，

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第 十二 條  主管機關因故不能按原核准時間提供場地者，應

以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申請人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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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變更後應繳納之各項費用或保證金數

額高於原申請者，仍按原申請之數額計收；低於原申

請者，主管機關應退還其差額；申請人不能或不願變

更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准，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 十三 條  申請人因故不能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

者，應於原核准使用日三日前向主管機關撤回申請，

或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未於前項期限撤回申請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不予退還。 

申請經核准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者，已繳納之各

項費用或保證金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時，主管機關應

通知申請人補繳或退還差額。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舉辦活動有發售（行）門票、入場券或其

他票券者，應依法向本市稅捐稽徵機關辦理驗票登

記。  

第 十五 條  申請人如須張貼、掛置海報或宣傳資料者，應於

主管機關指定地點為之；任意張貼或掛置者，主管機

關得逕予拆除，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第 十六 條  申請人如須布置場地、使用燈光、音響或舞台吊

具等各項設備，或架設、裝置臨時性之電氣或設備時，

應於活動計畫書上詳細說明其設置地點及方式，並經

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 十七 條  申請人有搭設臨時舞臺之必要者，應依法經相關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搭設。  

第 十八 條  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攝影、錄

音、錄影或實況轉播，應得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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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護使用期限人員、場

地、設施及設備安全、公共秩序與環境整潔及傷病患

之急救；遇有緊急狀況，應即時處理並將過程及結果

通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全

維護措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 二十 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完畢後，應

回復原狀；申請人未回復原狀者，主管機關得代為履

行，拆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前項代為履行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

扣扺；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應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其有毀損，應予修復；未修復者，

主管機關得逕為修復；不能修復或滅失者，申請人應

照價賠償。 

前項修復或賠償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

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應予追償。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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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場地使用費（元） 
保證金 

（元） 
備註 

場地費 清潔費 水電費 

2、4F 

會議室 
五百元/場 一千元/場 一千元/場 二千元/場 

可容納人數 27

人〈非上班時段 

不開放借用〉。 

多媒體 

簡報室 
一千五百元/場 一千五百元/場 二千元/場 一萬元/場 

可 容 納 人 數

178人，非上班

時段加收二千

元。 

大禮堂 二千元/場 一千元/場 二千五百元/場 一萬元/場 

可 容 納 人 數

500人，非上班

時段加收二千

元。 

附註： 

一、本收費標準表以新臺幣核計。 

二、本場地每場次以四小時計（使用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

十分至五時三十分），未滿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三、同一場地申請案，當天連續借用二場次者，清潔費採計一場次優惠。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57 

第 46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5.20 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234280000 號函 

案 由：本府訂定「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送請貴會備

查，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其屬依法定職權或自

治條例授權訂定者，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備查

或查照」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業經本府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1415 

91400 號令發布。另原「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中低收入戶子女

生活教育補助實施要點」經本府社會局 102 年 3 月 12 日高市社

兒少字第 10231840300 號函廢止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停止適用

在案。 

三、旨揭辦法訂定重點方向如下： 

依據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規定辦理。 

針對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少年、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無力撫育

及無扶養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等對象予以生活

扶助。 

四、檢附旨揭法規提案、全條文、草案總說明、草案表及法源條文各

230 份（如附件）。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187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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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06-336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141591400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以減輕其家

庭經濟負擔，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

簡稱兒少福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主管機關得將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件之受理、審核、

准駁、撤銷或廢止補助、追繳補助款及其他有關事項之

權限，委託本市各區公所執行。 

第 三 條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或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兒少

福利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兒童及少年，未接受政府公費

安置且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生活扶助： 

一、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 

二、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認有扶助之必要。 

前項第二款情形，該兒童及少年之子女，得一併申

請生活扶助。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非在學少年，除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情形外，不得申請生活扶助。 

第 四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父母一方或監護人因非自願性失業、入獄服刑

一年以上、罹患重大疾病或受藥、酒癮戒治，

致生活陷於困境。 

二、父母雙亡，且監護人生活困難無力撫育。 

三、父母離婚或一方死亡、失蹤，而他方無力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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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形，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家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

本市當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 

二、全家人口之動產及不動產未逾主管機關當年度

公告之ㄧ定金額。 

前項所稱家庭總收入及其應計算人口範圍，準用社

會救助法第五條至第五條之三規定。 

第 五 條  本辦法之生活扶助，同一家庭之兒童或少年僅一人

者，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二千三百元；有二人以上者，

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二千元。 

第 六 條  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

兒童及少年之人繕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關代為申請： 

一、最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 

二、戶籍、財產、所得、稅籍及勞保投保資料查調

授權書。 

三、兒童及少年之學生證影本或當期註冊證明文件。 

四、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郵政儲金簿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者，免附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資料。 

前項申請文件有欠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得駁回其申請。 

第 七 條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生活扶助款項自當月

起發給。但於當月十六日以後提出申請者，自次月起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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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於前條第三項規定期限內補正者，以最初提

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日；於期限屆滿後主管機關駁回申請

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每年應辦理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之年

度調查，並審核受扶助者次年度申領資格。 

主管機關為辦理年度調查及審核申請案件，得派員

實地訪查，並得要求申請人提供訪查所需資料。 

申請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配合訪查，或隱

匿、拒絕提供資料者，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第 九 條  已領取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者，不

得重複申請本辦法之扶助。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

扶助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扶助款項： 

一、不符申領資格而申領扶助，或扶助原因消滅。 

二、以虛偽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扶助。 

三、重複領取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 

四、兒童及少年死亡、失蹤、服刑或出國逾一百八

十三天未入境。 

核准扶助之處分作成時，應於處分書中載明或敘明

前項事項。 

第十一條  有事實足認扶助款項未實際用於照顧兒童及少年

者，主管機關得為受扶助兒童及少年之利益，另為適當

之處置。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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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草案 

總說明 

壹、訂定理由： 

一、為配合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

制，並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

福利措施：…五、對於無力撫育其未滿十二歲之子女或受

監護人者，視需要予以托育、家庭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

六、對於無謀生能力或在學之少年，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

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者，予以生活扶助、協助就學或醫

療補助，並協助培養其自立生活之能力。十、對於因懷孕

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予以適當之安

置、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托育補助及其他必要協助。…」，

及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

及第十款之托育、生活扶助及醫療補助請領資格、條件、

程序、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分別由中央及直轄市

主管機關定之。」。 

二、參酌內政部兒童局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布之「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針對遭

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少年、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

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及其他經縣（市）主管機關評

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

之兒童及少年等對象予以生活扶助，爰擬定「高雄市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草案。 

貳、訂定重點：  

一、 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主管機關及權限委託內容。（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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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扶助之對象。(第三條) 

四、 申請生活扶助之家庭，應具備之資格。(第四條) 

五、 扶助標準。（第五條） 

六、 申請生活扶助之應備文件及申請文件不完備時之處理程

序。（第六條） 

七、 生活扶助之發給及申請人補正效力之規定。(第七條） 

八、 年度調查及申請人之協力義務及其違反之處理方式。（第

八條） 

九、 不得重複申領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扶助或補助。（第   

九條） 

十、 撤銷、廢止及追繳補助之事由及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第

十條） 

十一、主管機關對於扶助款項未實際用於照顧兒童及少年之處

理。（第十一條） 

十二、施行日期。（第十二條） 

參、檢附訂定「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草案乙份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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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辦 法 草 案 表 
條 文 說 明 

法規名稱：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 
法規名稱 

第一條  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以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並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福

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一、本辦法之訂定目的及法源依據。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一目規

定，直轄市之社會福利為直轄市自治事

項。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事宜，爰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主管機關得將本辦法所定申請案件之

受理、審核、准駁、撤銷或廢止補助、追

繳補助款及其他有關事項之權限，委託本

市各區公所執行。 

主管機關及權限委託內容。 

第三條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或實際居住本

市並符合兒少福利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兒

童及少年，未接受政府公費安置且具下列資

格之一者，得申請生活扶助： 

一、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 

二、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認有扶助之必要。 

前項第二款情形，該兒童及少年之子

女，得一併申請生活扶助。 

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非在學少

年，除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形外，不

得申請生活扶助。 

生活扶助之對象。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父母一方或監護人因非自願性失業、

入獄服刑一年以上、罹患重大疾病或

受藥、酒癮戒治，致生活陷於困境。 

二、父母雙亡，且監護人生活困難無力撫

育。 

三、父母離婚或一方死亡、失蹤，而他方

無力維持家庭生活。 

申請生活扶助之家庭，應具備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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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情形，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家庭總收入帄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

每月未達本市當年度公告最低生活

費一點五倍。 

二、全家人口之動產及不動產未逾主管機

關當年度公告之ㄧ定金額。 

前項所稱家庭總收入及其應計算人

口範圍，準用社會救助法第五條至第五條

之三規定。 

第五條  本辦法之生活扶助，同一家庭之兒

童或少年僅一人者，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

二千三百元；有二人以上者，每人每月發

給新臺幣二千元。 

扶助標準。 

第六條  申請生活扶助者，應由其父母、監

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繕具申請

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代為申請： 

一、最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 

二、戶籍、財產、所得、稅籍及勞保投保

資料查調授權書。 

三、兒童及少年之學生證影本或當期註冊

證明文件。 

四、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五、申請人郵政儲金簿或金融機構存摺封

面影本。 

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者，免附前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資料。 

第一項申請文件有欠缺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生活扶助之應備文件及申請文件不完

備時之處理程序。 

第七條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生活

扶助款項自當月起發給。但於當月十六日

以後提出申請者，自次月起發給。 

申請人於前條第三項規定期限內補

正者，以最初提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日；於

生活扶助之發給及申請人補正效力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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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屆滿後主管機關駁回申請前補正

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第八條  主管機關每年應辦理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之年度調查，並審核受扶助者

次年度申領資格。 

主管機關為辦理年度調查及審核申請

案件，得派員實地訪查，並得要求申請人

提供訪查所需資料。 

申請人經合法通知而無正當理由不配

合訪查，或隱匿、拒絕提供資料者，主管

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年度調查及申請人之協力義務及其違反之處

理方式。 

第九條  已領取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生活補

助或津貼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之扶

助。 

不得重複申領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扶

助或補助。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原核准扶助處分，並以書面行政

處分追繳已受領之扶助款項： 

一、不符申領資格而申領扶助，或扶助原

因消滅。 

二、以虛偽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扶助。 

三、重複領取政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或

津貼。 

四、兒童及少年死亡、失蹤、服刑或出國

逾一百八十三天未入境。 

核准扶助之處分作成時，應於處分書

中載明或敘明前項事項。 

撤銷、廢止及追繳補助之事由及行政處分應

記載事項。 

第十一條  有事實足認扶助款項未實際用

於照顧兒童及少年者，主管機關得為受扶

助兒童及少年之利益，另為適當之處置。 

主管機關對於扶助款項未實際用於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處置。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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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5.20 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234281300 號函 

案 由：本府修正「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乙案，送請貴

會備查，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條第 27 條第 3 項第 2 款：「其屬依法定職權或

自治條例授權訂定者，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備

查或查照」規定辦理。  

二、本辦法業經本府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1416 

92000 號令修正。 

三、旨揭辦法修正重點方向如下： 

配合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第 1 項

第 5 款至第 7 款及第 10 款之規定。 

增列中低收入戶、早產兒、發展遲緩兒童、因懷孕或生育而遭

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等醫療補助對象。另依家庭總收

入訂定補助 75％、50％、25％之補助標準，以維護福利資源

分配之公平及效益極大化。 

四、檢附「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法規提案、全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及法源條文各 230 份（如附件）。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1883 號函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68 

社會 06-319-1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7 日高市府社兒少字第 10141692000號令修正 

第一條  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以維護其就醫

權益，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福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 

第三條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或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兒少福

利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兒童及少年，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因醫療行為所生之費用，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

兒童及少年之人得申請醫療補助： 

一、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二、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或符合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緊急生活扶助計畫、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

助辦法或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辦法所定子女生活

或教育補助之申請資格。 

三、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之未滿六歲

兒童。 

四、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 

五、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 

六、發展遲緩兒童。 

七、早產兒。 

八、罹患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罕見疾病或領有全民健康

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九、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及少年及其子女。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認有補助之必要。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69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情形，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

人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者為限。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及標準如附表。 

第五條  申請醫療補助者，應於出院、醫療行為或申請補助項目

之行為結束後六個月內，繕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或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二、國稅局出具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及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單。

但本市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免附。 

三、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具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

明書、經醫師診斷有僱請專人看護必要之證明文件

正本、看護費用收據正本、看護人員專業證照影本、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應自行負擔之住院醫療費用證

明、醫療費用支出收據正本、矯治配鏡費用收據正

本等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郵政儲金簿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文件有欠缺者，區公所或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得駁回

其申請。 

第六條  區公所受理前條申請後，應儘速完成調查及初核，並

彙送主管機關核定。 

第七條  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者，不得

重複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同時符合本辦法及高雄市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補助辦法

之補助資格者，申請人僅能擇一申領，且每人每年補助金

額不得逾附表所列之最高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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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或撤銷原核准補助

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補助款： 

一、不符申領資格而領取補助。 

二、以虛偽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補助。 

三、重複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 

核准補助之處分作成時，應於處分書中載明或敘明前項

事項。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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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協助繳納前未保

、中斷及欠繳之

全民健康保險費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十款規

定。 

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但有特殊

情事經主管機關評估認有補助之

必要者，不在此限。 

 

懷孕生產、流產

醫療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

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覈實補助。 本項補助以依全

民健康保險應自

行負擔之生產、

流產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評估認有

補助必要之醫療

費用，且申請人

未依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第九

條規定領取補助

者為限。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

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臺灣地區帄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以下

簡稱帄均消費支出）者，以

補助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以補助百分

之五十為限。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以補助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 

住院期間之看護

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 

依實際住院天數覈實補助，每人每

日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每

年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本項補助以

經醫師診斷

證明兒童及

少年之生活

無法自理，

須聘僱專人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 

依實際住院天數覈實補助，每人每

日最高補助新臺幣六百元，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七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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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至第十款規

定。 

依實際住院天數，以下列標準補

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

臺幣四百五十元，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五萬六千二百五

十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每人每日最

高補助新臺幣三百元，每年

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七千五

百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每人每日最高補

助新臺幣一百五十元，每年

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八千七

百五十元。 

看護，而無

家屬或其家

屬無法提供

看護，且未

領取看護費

用補助或保

險給付者。 

二、聘僱之看護

人員應具有

照顧服務員

資格，且與

申請人無三

親等以內親

屬關係之人

為限。 

為確認身分所作

之親子血緣鑑定

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覈實補助。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至第十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

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以補助百分之七十五

為限。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以補助百分

之五十為限。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以補助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 

全民健康保險應

自行負擔之住院

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補助百分

之七十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新臺幣十二萬元為限。 

本項補助以因疾

病或傷害就醫所

生全民健康保險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73 

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至第十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

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以補助百分之七十為

限，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

幣九萬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以補助百分

之五十為限，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六萬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以補助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三萬元。 

 

 

 

應自行負擔之住

院醫療費用為限

。但不含義肢、

義眼、義齒、配

鏡、鑲牙、整容

、整形、病人運

輸、指定醫生或

特別護士、指定

藥品費或材料費

、衛材費、自購

藥品或器材、掛

號費、疾病預防

與非因疾病而施

行預防之手術或

節育結紮、指定

病房費及其他與

醫療無直接相關

之費用。 

無全民健康保險

投保資格個案之

醫療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覈實補助，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

元。 

本項補助以全民

健康保險之給付

項目為限。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

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二十二萬五千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每人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七萬五千元。 

兒童及少年視力

保健之醫療矯治

配鏡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規

定。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四

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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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 

以下列標準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一千零五十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每人每年最

高補助新臺幣七百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三百五十元。 

全民健康保險未

涵蓋之發展遲緩

兒童評估費及療

育訓練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 

每人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每月最多八次為限。 

本項補助對象以

未滿六歲或已滿

六歲，未達到就

學年齡，或經評

鑑可暫緩入學者

為限。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五款規

定。 

每人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四百元

，每月最多八次為限。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 

以下列標準補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每人每次最高補助新

臺幣三百元，每月最多八次

為限。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每人每次最

高補助新臺幣二百元，每月

最多八次為限。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每人每次最高補

助新臺幣一百元，每月最多

八次為限。 

早產及其併發症

所衍生之醫療、

住院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十萬

元。 

本項補助以經醫

師鑑定，因早產

及其併發症所衍

生之醫療、住院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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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七款至第十款規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補

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以補助百分之七十五

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十五萬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以補助百分

之五十為限，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以補助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五萬元。 

費用為限。但不

含指定醫生或特

別護士、指定藥

品費或材料費、

衛材費、自購藥

品或器材、掛號

費、指定病房費

及其他與醫療無

直接相關之費用

。 

其他經主管機關

評估認有補助必

要之費用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五

萬元。 

除罹患行政院衛

生署公告之罕見

疾病或領有全民

健康保險重大傷

病證明，並經醫

師診斷證明有感

染之虞，需保護

隔離住院之兒童

及少年之指定病

房費得予補助外

，其餘病房費不

予補助。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萬

元。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

六款至第十款規定。 

依實際支出之金額，以下列標準補

助： 

一、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者，以補助百分之七十五

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

臺幣十五萬元。 

二、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者，以補助百分

之五十為限，每人每年最高

補助新臺幣十萬元。 

三、家庭總收入未達帄均消費支

出二倍者，以補助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新臺幣五萬元。 

說明： 

一、本附表所列各項補助，其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僅列計兒童及少年、父母及與其實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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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弱 勢 兒 童 及 少 年 醫 療 補 助 標 準 表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對 象 補 助 標 準 備 註 

生活之兄弟姊妹。但未與兒童及少年共同生活且無扶養事實之父或母，不列入計算。 

二、家庭總收入等相關事項之計算方式，依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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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壹、修正理由： 

一、 本辦法前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布施行，為配合新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

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

施：…五、對於無力撫育其未滿十二歲之子女或受監護人

者，視需要予以托育、家庭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六、對

於無謀生能力或在學之少年，無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

無力維持其生活者，予以生活扶助、協助就學或醫療補

助，並協助培養其自立生活之能力。七、早產兒、罕見疾

病、重病兒童、少年及發展遲緩兒童之扶養義務人無力支

付醫療費用之補助。十、對於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

兒童、少年及其子女，予以適當之安置、生活扶助、醫療

補助、托育補助及其他必要協助。…」，故增列中低收入

戶、早產兒、發展遲緩兒童、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

兒童、少年及其子女為補助對象，及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授權規定「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十款之托育、生活

扶助及醫療補助請領資格、條件、程序、金額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分別由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 

二、 參酌內政部兒童局一百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發布之「弱勢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爰擬

定「高雄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修

正草案。 

貳、修正重點：  

一、 增列中低收入戶、早產兒、發展遲緩兒童、因懷孕或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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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等醫療補助對象。（修

正草案第三條） 

二、 修正醫療補助之項目及標準，並依家庭總收入訂定補助百

分之七十五（七十）、五十、二十之補助標準。（修正草案

第四條）  

三、 增列醫療補助之申請時限為六個月內。（修正草案第五條） 

四、 明訂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修正

草案第九條） 

參、檢附「高雄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乙份（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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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法規名稱： 

高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辦法 

法規名稱： 

高雄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少

年醫療補助辦法 

文字修正。 

第一條 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補助，以維護其就醫

權益，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

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下簡稱兒少福利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為提供本市低收入戶與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以維

護其就醫權益，減輕其家庭負

擔，特訂定本辦法。 

一、本辦法之訂定目的及法源依

據。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

款第一目規定，直轄市之社

會福利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為提供本市弱勢兒童及少

年醫療補助事宜，爰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社會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社會局。 

未修正。 

第三條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

或實際居住本市並符合兒少福

利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兒童及

少年，且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者，因醫療行為所生之費用，

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

童及少年之人得申請醫療補

助： 

一、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二、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或

符合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高

雄市弱勢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辦法或高雄市單

親家庭扶助辦法所定子

女生活或教育補助之申

請資格。 

三、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

例第九條規定之未滿六

歲兒童。 

四、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 

五、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安置、

第三條  設籍本市並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兒童及少年，得申請

醫療補助： 

一、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二、符合本市中低收入戶子女

生活教育補助、單親家庭

子女生活教育補助或弱

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

生活扶助申請資格者。 

三、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

例第九條規定傷病醫療

補助申請資格之未滿六

歲兒童。 

四、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 

五、安置於立案之公私立教養

機構或寄養家庭之兒童

及少年。 

六、罹患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

罕見疾病或領有全民健

康保險重大傷病卡。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有補

助之必要。 

一、文字修正。 

二、明定兒童及少年符合補助之

要件後，因醫療行為所生之

費用始得申請本補助。 

三、參照內政部兒童局發布之「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

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

及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增列中低收入戶、早產

兒、發展遲緩兒童、因懷孕

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

、少年及其子女為補助對象

。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80 

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 

六、發展遲緩兒童。 

七、早產兒。 

八、罹患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

罕見疾病或領有全民健

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九、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

之兒童及少年及其子女。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評估認有

補助之必要。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情

形，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

護人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者為

限。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及標

準如附表。 

第四條  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及標

準如附表。 

一、參考內政部發布之「弱勢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

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及本

市低收入戶與弱勢兒童及

少年醫療補助辦法，訂定補

助項目。 

二、因膳食費用係屬生活扶助性

質，故刪除膳食費用補助。 

三、訂定補助金額上限，以維福

利資源分配之公帄及效益

極大化。 

第五條  申請醫療補助者，應於

出院、醫療行為或申請補助項

目之行為結束後六個月內，繕

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或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提出申請： 

一、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

戶口名簿。 

二、國稅局出具之最近一年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

清單、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及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

第五條  申請醫療補助者，應由

兒童或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實際扶養之

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或戶籍所在地

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

戶口名簿。 

二、郵政儲金簿或金融機構存

摺封面影本。 

三、領款收據。 

四、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

一、參照內政部發布之「弱勢兒

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

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增

訂申請醫療補助之時限為6

個月內。 

二、申請醫療補助需檢附之文件

增加「國稅局出具之最近一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及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單」

、「醫療費用支出收據正本

」、「矯治配鏡費用收據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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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但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免附。 

三、符合第三條規定之資格證

明文件。 

四、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

具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

證明書、經醫師診斷有僱

請專人看護必要之證明

文件正本、看護費用收據

正本、看護人員專業證照

影本、全民健康保險法規

定應自行負擔之住院醫

療費用證明、醫療費用支

出收據正本、矯治配鏡費

用收據正本等證明文件。 

五、申請人郵政儲金簿或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申請文件有欠缺者，區公

所或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

不完全者，主管機關得駁回其

申請。 

具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

明書、經醫師診斷有僱請

專人看護必要之證明文件

正本、看護費用收據正

本、看護人員專業證照影

本、膳食費用收據正本、

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應自

行負擔之住院醫療費用證

明等證明文件。 

」。 

三、刪除「膳食費用收據正本」

文字。 

第六條 區公所受理前條申請後

，應儘速完成調查及初核，並

彙送主管機關核定。 

第六條  區公所受理前條申請

後，應儘速完成調查及初核，

並彙送主管機關核定。 

    申請人之申請文件不完備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駁

回其申請。 

申請文件不完備時之處理程序。 

第七條 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

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者，不得

重複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同時符合本辦法及高雄

市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補助辦

法之補助資格者，申請人僅能

擇一申領，且每人每年補助金

額不得逾附表所列之最高額

第七條  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

質之其他醫療補助者，不得重

複申請本辦法之各項補助。 

領取政府相同性質之醫療補助

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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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或撤銷原核准補

助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

繳已受領之補助款： 

一、不符申領資格而領取補助

。 

二、以虛偽或其他不正方法申

領補助。 

三、重複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

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 

核准補助之處分作成時

，應於處分書中載明或敘明前

項事項。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或撤銷補助，並

得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

之補助： 

一、拒絕提供主管機關查核所

需之資料。 

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

領補助。 

二、重複申請政府機關相同性

質之其他補助。 

    核發補助之處分作成時，

應於處分書中載明或敘明前項

事項。 

廢止、撤銷、追繳補助之事由及

行政處分應記載事項。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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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號 類別：法規 

來函機關：高雄市政府 

來函文號：102.4.19 高市府體處字第 10270362800 號函 

案 由：檢送「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修正草

案，請備查。 

說 明： 

一、依規費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4 月 16 日第 11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送「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修正草

案全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式 230 份。 

大會決議日期：102 年 6 月 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准予備查。 

復  文  字  號：102.6.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20001281 號函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85 

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現行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僅提供同規則第

三條所規定之體育團體申請使用運動場地辦公或集訓。為配

合政策需要及增進公眾利益，擬將直接經營職業運動之法人

納入申請使用運動場地之主體，俾利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合

作，以達到長期培訓選手及推廣體育活動之目的，爰擬具本

規則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 

二、修正重點：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增進公共利益，增訂直接經營職業運動之

法人或體育團體為培訓選手及推廣體育活動，申請長期使用

本場地辦公或集訓者，應訂定契約，由主管機關陳報本府核

定，並得減免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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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第二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體育團體或直接經營

職業運動之法人為培訓選手及推

廣體育活動，申請長期使用本場

地辦公或集訓者，應訂定契約，

由主管機關陳報本府核定，並得

減免相關費用。 

第二十六條 體育團體為長期培訓

選手及推廣體育活動，申請使用

本場地辦公或集訓者，應訂定契

約，並由主管機關陳報本府核定。 

1.目前體育團體申請使用體

育處所轄場地，係依本法

「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

收費標準表」七、其他費用

體育館看台下空間規定收

取水電費，並未明文規定得

減免相關費用，為明確規

範，爰增列「並得減免相關

費用」等文字。 

2.為配合政策需要及增進公

眾利益，擬增列直接經營職

業運動之法人，以利政府與

民間共同合作，達到長期培

訓選手及推廣體育活動之

目的。 

3.直接經營職業運動之法

人，係指直接經營職業運動

競賽或表演行業之法人，如

經營職業棒球隊伍或聯

盟、職業籃球隊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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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170449100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月○日高市府體處字第○○○○號令修正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體育處經管之運動場地、設施及設備（以下

簡稱本場地）之使用管理，並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主管機關得將本規則所定權限委任本市體育處執行。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一般使用，指購買門票、月票或按次計費

，就本場地為短時間體育活動之使用。 

本規則所稱體育團體，指全國性各單項運動協會、本

市各單項運動協會、本市體育會及所屬各單項委員會等團

體。 

第四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辦理下列活動，得申請使

用本場地： 

一、體育競賽或體育活動。 

二、文化或社教活動。 

三、學術性之集會演講。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活動。 

第五條   申請使用本場地，應於使用日前十五日至三個月內，

檢附申請表及活動計畫書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如需預演

或佈置場地，應一併提出。 

同一場地及期間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者，以先申請

者為優先。 

第六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使用本場地者，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

通知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屆期未繳納者，視為

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 

本場地收費標準如附表。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6 卷 第 2 期（上） 

 1188 

第七條   申請使用本場地辦理下列活動者，得免繳場地使用費： 

一、政府機關或本市議會舉辦之國家慶典、國定紀念

日或宣導性活動。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主辦或與本府所屬機關合辦之體

育活動。 

三、經本府核准不出售門票之體育活動。 

四、主管機關核定之體育重點發展學校辦理之體育培

訓活動。 

五、身心障礙或老人福利機構辦理之體育、文化或社

教活動。 

第八條    本府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或學校辦理非營利之體育活

動，除澄清湖棒球場外，場地使用費得減收百分之二十。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得撤

銷或廢止；已使用者，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背法令或有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之虞。 

二、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活動內容有損害場地或設施設備之虞。 

前項情形，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但

尚未使用本場地者，得退還保證金。 

第十條   本場地因故無法提供使用時，主管機關應於原核准使

用日七日前通知申請人更改時間；申請人無法更改時間

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各項費用

及保證金。 

第十一條   申請人因故更改使用時間或場地者，應於原核准使

用日七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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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申請人已繳納之各項

費用或保證金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時，主管機關應通知

申請人補繳或退還差額。 

第十二條    申請人因故無法使用本場地者，應於原核准使用日

七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退費。 

第十三條    申請人未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已繳

納之各項費用，除保證金外，不予退還。但因不可抗力

之事由致無法使用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

退還。 

第十四條   申請人舉辦活動有發售（行）票劵者，應依法向本

市稅捐稽徵機關辦理驗票登記。 

第十五條   申請人有設置售票處、張貼或掛置海報或宣傳資料

之必要者，應於主管機關指定地點為之。 

第十六條   大眾傳播事業、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攝影、錄

音、錄影或實況轉播，應經申請人及主管機關同意，始

得為之。 

第十七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地及相關設施、設備或器材，應善

盡管理維護之責，如有毀損，應予修復；未修復者，主

管機關得逕為修復；不能修復或滅失者，申請人應照價

賠償。 

前項修復或賠償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扣

抵，不足時，並得追償之。 

第十八條    場地使用完畢後申請人應回復原狀；申請人未回復原

狀者，主管機關得代為履行，拆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前項回復原狀所需費用，主管機關得自保證金中扣

抵，不足時，並得追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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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保證金於活動結束，經主管機關認定場地無毀損並

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

息退還。 

第二十條   申請人應負責維護使用期間人員、場地、設施設備

之安全與公共秩序、環境整潔及傷病患之急救；遇有緊

急狀況，應隨時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通知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全維

護措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二十一條    下列人員就本場地之運動場及球場為一般使用時

，得免繳場地使用費： 

一、身心障礙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 

二、年滿六十五歲。 

三、原住民。 

四、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性以上比賽選手集訓或二年內曾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或國際賽獲前三名。 

五、持有志願服務法第二十條規定之志願服務榮譽卡

，且在有效期限內。 

六、持有內政部核發經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

育樂場所優待字樣之外僑永久居留證。 

第二十二條   下列人員就本場地之游泳池為一般使用時，得免

購買門票。但仍應購買帄安保險票： 

一、身心障礙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 

二、年滿六十五歲。 

三、原住民。 

四、學校、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辦理團體教學。 

五、本市里（鄰）長。 

六、本市傑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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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現任委員。 

八、持有志願服務法第二十條規定之志願服務榮譽卡

，且仍在有效期限內。 

九、持有內政部核發經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及公立育

樂場所優待字樣之外僑永久居留證。 

前項第四款情形，應於使用前十五日，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 

第二十三條   下列人員就本場地之游泳池為一般使用時，得減

收二分之一費用。但仍應購買帄安保險票： 

一、退休公教人員及職工。 

二、榮民。 

三、兒童。 

四、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五、救生人員。 

六、設籍於游泳池所在里之里民。 

第二十四條    本場地供民眾為一般使用時，除收費標準外，不

適用第四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場地使用時應注意事項及供民眾為一般使用時

之購票、退費等相關規定，由主管機關視各場地之實

際狀況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體育團體或直接經營職業運動之法人為培訓選手

及推廣體育活動，申請長期使用本場地辦公或集訓

者，應訂定契約，由主管機關陳報本府核定，並得減

免相關費用。 

第二十七條    為培訓基層選手，提升場地使用效益，主管機關

得委由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或體育團體代管場地。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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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高雄市體育處運動場地收費標準表 

一、 運動場、體育館、運動公園、田徑場、技擊館 

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1 

中

正

運

動

場 

田徑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各項活動售票

上限五萬張)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4,0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27,000／場  

運動場外圍 

售票總收入 12% 
22,000／場  

水電費 3,000／每場  

大螢幕及照明

用電費 

核實收費 

（含高壓臨時用電申請手續費、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 
 

聖火裝置使用

費 
核實收費  

健身中心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票：500／每月／每人；1,200／每三個月／每人 

按次使用： 50／每次  
 

2 

小

港

運

動

場 

田徑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5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5,000／場  

水電費 1,500／每場  

3 

鳳

山

體

育

館 

羽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7,5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1,500／每場  

照明用電費 1,000／每小時  

空調費 3,600／每小時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 1.5小時／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 2小時／每面 
 

籃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7,5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1,500／每場  

照明用電費 1,000／每小時  

空調費 3,600／每小時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150／每次 1.5小時／每 0.5面  

館前廣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2,500／每場 嚴禁臨

時設攤

或商業

性營利

活動 

水電費 500／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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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4 

楠

梓

運

動

場 

自由車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500／場  

水電費 250／每場  

射擊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250／場  

水電費 室內 3,000／每場；室外 750／每場  

射箭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 票 總 收 入 1 0 % 不 售 票 2,000／場  

水電費 250／每場  

5 

中

正

技

擊

館 

五樓： 

會 議 室 、 

視 聽 中 心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000／場／ 

每一場地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7,000／場／ 

每一場地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空調費 580／每小時  

四樓： 

羽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售票上限

一千張）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250／場／ 

每一場地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12,000／場／ 

每一場地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空調費 580／每小時  

一般使

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星期一至

星期五每

次 1.5 小

時，星期

六、日每

次 2小時 

空調費 580／每小時  

二樓： 

綜合場地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每一分館售票

上限一千張)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250／場／ 

每一場地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12,000／場／ 

每一場地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空調費 580／每小時  

中廳： 

八卦庭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25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12,000／場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一樓： 

大廳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750／場／ 

每一場地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7,000／場／ 

每一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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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地下室： 

東（壁球

場） 

西（短柄牆

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每一分館售票

上限六百張)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 , 7 5 0／ 場 ／ 

每 一 場 地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7 , 0 0 0／ 場 ／ 

每 一 場 地 
 

水電費 1,250／場／每一場地  

空調費 580／每小時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200／每次／每面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00／每次／每面 

每次 1 小

時 

空調費 580／每小時  

6 

鹽

埕

活

動

中

心 

羽球館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400／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4,500／每場  

水電費 1,000／每場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星期一至

星期五每

次 1.5 小

時，星期

六、日每

次 2小時 

劍道館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150／每場  

水電費 150／每場  

柔道館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300／每場  

水電費 300／每場  

7 

左

營

活

動

中

心 

羽球場 

（ 籃 球 場 ）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上限三千

張)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200／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3,500／每場  

水電費 500／每場  

一般 

使用 

羽球場場地使

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星期一至

星期五每

次 1.5 小

時，星期

六、日每

次 2小時 

8 
大

坪
壘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1,800／場 (每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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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頂

運

動

園

區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500／每場／每座  

十字弓 

射箭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2,000／場  

水電費 250／每場  

9 

鳳

山

田

徑

場 

會議室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500／每場  

水電費 250／每場  

空調費 250／每場  

田徑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 售 票 4,000／場  

水電費 1,500／每場  

夜間照明用電

費 
3,000／每小時  

羽球館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售票上限

五百張)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2,000／場 

 

水電費 2,000／每場  

空調費 1,000／每小時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星期一至

星期五每

次 1.5 小

時，星期

六、日每

次 2小時 

空調費 1,000／每小時  

中正網 

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 

每面每場

（ 比 賽

性）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300／每月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 

非月租： 50／每次 

每次 0.5

小時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鳳西網 

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 

每面每場

（ 比 賽

性）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300／每月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 

非月租： 50／每次 

每次 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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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10 

鳳

山

運

動

公

園 

羽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800／場  

水電費 350／場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慢速壘 

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800／場 (每座)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500／每場  

沙 

灘 

排 

球 

場 

沙 

灘 

排 

球 

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800／場 (每面) 

水電費 200／場 (每面) 

照明用電費 1,000／場 (每面) 

宿 

舍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100／每天／每人 至隔日 10

時前 空調費 500／每間 

11 

岡

山

體

育

館 

羽球場

（ 籃 球 場 ） 

申請 

使用 

場 地 使 用 費

(售票上限一

千五百張)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2,5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10,000／場  

水電費 500／場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12 

岡

山

環

保

公

園 

簡易棒 

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800／場 （ 每 座 ）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500／每場  

網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 

每面每場

（ 比 賽

性）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300／每月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 

非月租： 50／每次 

每次 0.5

小時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13 
旗

山
田徑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 票 總 收 入 1 0 % 
不售票 1,000 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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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公

共

體

育

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 票 總 收 入 1 2 % 
3,000 每場 

水電費 1,000／每場  

照明用電費 500／每場  

舞台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 票 總 收 入 1 0 % 
不售票 

250 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 票 總 收 入 1 2 % 
500 每場 

水電費 250／每場  

照明用電費 500／每場  

14 

大

樹

綜

合

體

育

館 

羽球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 票 總 收 入 1 0 % 不售票 2,000／每場  

水電費 1,000／每場  

照明用電費 500／每小時  

空調費 2,000／每小時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空調費 2,000／每小時  

桌球區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50／每人／每場  

空調費 2,000／每小時  

1.開放場次：第一場八時至十二時；第二場十三時至十七時；第三場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2.申請使用不滿一場（四小時）者，以一場（四小時）計；使用每逾四小時者，以每場收費基準累計收取。 

3.其餘申請使用時段不足一單位者，費用以一單位計算。 

 

 

二、 棒、壘球場 

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15 立德棒球場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上限

三千張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4,0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4,500／場  

水電費 3,000／場 500／場  

照明用電費 核實收費  

16 
陽明簡易棒

球場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800／場  

水電費 500／每場  

17 勞工壘球場 
場地使用費 售票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800／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水電費 500／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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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放場次：第一場八時至十二時；第二場十三時至十七時；第三場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2.申請使用不滿一場（四小時）者，以一場（四小時）計；使用每逾四小時者，以每場收費基準累計收取。 

3.其餘申請使用時段不足一單位者，費用以一單位計算。 

三、 網球場 

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18 
中山網球

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 

每面每場

（ 比 賽

性）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1.第一面至第七面球場： 

月租： 300／每月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 

非月租： 50／每次 

2.第八面至第十面球場：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教練：4000／每月／每人 

非教練一般使用： 50／每次 

每次 0.5

小時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19 
三民網球

場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 

每面每場

（ 比 賽

性）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月租： 300／每月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 

非月租： 50／每次 

每次 0.5

小時 

照明用電費 50／每 0.5小時／每面  

 

 

 

20 

 

 

 

陽明網球

中心 

 

 

 

申請

使用 

場地使用費 

售票 

(第 1 球場

售票上限

五 千 張

票；第 2球

場售票上

限六百張

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1. 第 1 球 場    

( 中 央 主 球

場)：7,250／每

場 

2.第 2 球場：750

／每場 

3.第 3 球場至 13

球場(一般附屬

球場)：350／每

場／每面(比賽

性) 

 

照明用電費 

第 1球場(中央主球場)：900／每小時／每座 

第 2球場：400／每小時／每座 

第 3球場至 13球場(一般附屬球場)：50／每 0.5小時/每面 

 

水電費 50／每場／每面（比賽性）  

空調費 580／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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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一般

使用 

場地使用費 

第 3球場至第 13球場：  

月租： 300／每月／每人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之在學學生 120／每月／每人 

非月租： 50／每次／每人 

每次 0.5

小時 

照明用電費 第 3球場至 13球場(一般附屬球場)：50／每 0.5小時/每面  

1.開放場次：第一場八時至十二時；第二場十三時至十七時；第三場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2.申請使用不滿一場（四小時）者，以一場（四小時）計；使用每逾四小時者，以每場收費基準累計收取。 

3.其餘申請使用時段不足一單位者，費用以一單位計算。 

 

 

四、 其他球場、溜冰場、游泳池 

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21 
青少年運動

園區籃球場 

申

請

使

用 

場地使用

費 

售票 

(職業性活動)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 非 職

業性活

動) 

300／面 （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350／面 （每場） 

水電費 300／每場／每面   

22 四維羽球場 

申

請

使

用 

場地使用

費 
售票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體育性活動： 

1,200 
（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3,500 
（每場） 

水電費 500／每場  

一

般

使

用 

場地使用

費 

月租： 1,200／每月（每週 2次，每月 4週）／每面 

600／每月（每週 1次，每月 4週）／每面 

非月租：星期一至星期五：150／每次／每面 

星期六、星期日：300／每次／每面 

星期一至

星期五每

次 1.5 小

時，星期

六、日每

次 2小時 

23 陽明溜冰場 

申

請

使

用 

場地使用

費 

售票 

(售票上限二

千張)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2,000 （每場） 

水電費 500／每場  

一

般

使

用 

門票 

1.全票 50／每次／每人；900／每月／每人  

2.半票 25／每次／每人；450／每月／每人  

3.參觀票 5 ／每次／每人 

4.帄安保險票 2／每次／每人  

入場者須

另購帄安

保險票 

 

 

24 

 

 

游泳池 

 

申

請

使

用 

場地使用

費 

售票 

(售 票 上 限 四 千 張 ) 

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0% 
不售票 

3,500 （每場） 

非體育性活動 

售票總收入 12% 
6,000 （每場） 

水電費 1,000／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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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空調費(國

際池室內

池) 

580／每小時  

一

般

使

用 

門票 

1.全票 50／每次／每人；900／每月／每人  

2.半票 25／每次／每人；450／每月／每人  

3.帄安保險票 2／每次／每人 

入場者須

另購帄安

保險票 

1.開放場次：第一場八時至十二時；第二場十三時至十七時；第三場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2.申請使用不滿一場（四小時）者，以一場（四小時）計；使用每逾四小時者，以每場收費基準累計收取。 

3.其餘申請使用時段不足一單位者，費用以一單位計算。 

 

 

五、 大津登山訓練中心 

項

次 
場地名稱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25 
大津登山訓

練中心 
清潔費 

1.一般機關、學校、團體：200／每天／每人 

2. 本府主辦之活動或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生：100／每天／每人 

申請使用應於活動開

始前七日向主管機關

提出。 

 

 

六、 保證金 

項

次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26 項次 1至項次 24 
售票或非體育性質之大型活動：200,000 一般使用無需繳納保

證金。 不售票之體育活動或非體育性質之非大型活動：20,000 

27 大津登山訓練中心 3,000／每次  

 

 

七、 其他費用 

項

次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元) 備註 

28 

中正運動場 廣告費 

戶外大型廣告看板(20公尺×8公尺) 

7,000／每天／每面 

不售票之體育活動減

收二分之一；本府政

令宣導免費。 廣告照明用電費核實收費 

其他場地 廣告費 

5 帄方公尺以下： 1,000／每天／每面 

逾 5 帄方公尺至 15 帄方公尺： 2,000／每天／每面 

逾 15 帄方公尺至 20 帄方公尺： 3,000／每天／每面 

 

29 
場館外晨間

活動 

照明用電

費 
100／每月 

 

30 
體育館看台

下空間 

水費 500／每月／每間  

電費 自行設立獨立電表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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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高雄市體育處所屬澄清湖棒球場場地收費標準表 

一、棒球比賽 

          項目 

費用 
職業性棒球賽 

(新臺幣：元) 

業餘棒球賽或國際賽(新臺幣：元) 

售票比賽 不售票比賽 

1.保證金 500,000  300,000  100,000  

2.場地使用費 

球場 
每場門票總收入 10%，最低

30,000 

每場門票總收入 5%，最低

15,000 

5,000／每次 

（每次：4小時） 

水舞廣場 20,000／每場 20,000／每場 20,000／每場 

4.練習場地維護費 
5,000／每次 （每次：4小時） 

使用不滿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使用每逾四小時者，以每次收費基準累計收取。 

5.重量訓練室使用費 2,000／每次（每次：2小時） 

6.夜間照明及空調費 核實收費（含高壓臨時用電申請手續費、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 

7.電視轉播權利金 

(含錄影) 
50,000／每場 50,000／每場 30,000 ／每場 

8.廣告費 

 

全壘打牆廣告看板 800 ／每面／每場 

本壘板後方廣告看板 1,600 ／每面／每場 

一三壘看板 1,000／每面／每場 

球員休息室上方看板 1,200 ／每面／每場 

牛棚上方看板 2,000／每面／每場 

左右外野大看板 3,000／每面／每場 

活動式外野廣告看板 3,000／每單位／每場， 

業餘棒球賽廣告費減收二分之一。 

9.廣告看板吊掛費 
7,000／每場或 3／每才 

承租者自行雇工免收  

10.清潔費 

20,000／每場 

(總冠軍賽或觀眾人數超過

15,000人加收 10,000；觀眾

人數未達 2,000 人每場收

10,000)。 

20,000／每天 

或每 20,000／每場 

20,000／每天 

或每 20,000／每場 

自行處理者免收 

10.大螢幕(全彩部分) 10,000／每場  

11.販賣部使用費 2,000 ／每間／每天；1,000 ／每攤位／每天 

12.電話傳輸網路費 1,500／每場 （含網路寬頻電信費及電話費傳真影印機使用費） 

備註 

（一）不售票職業性棒球賽熱身賽或票價低於職棒例行賽之職業性棒球賽，場地使用費及

清潔費得依業餘棒球賽（售票方式）收費。 

（二）場地使用者得免費使用停車場(限 20人)，並得免費使用 VIP室及 3間包廂；VIP室

市府得優先使用，如 VIP室已由市府使用，場地使用者可使用 4間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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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唱會或其他活動 

          項目 

費用 
售票性演唱會活動 

(新臺幣：元) 

其他活動(新臺幣：元) 

非演唱會售票 一般場地租借 

1.保證金 600,000  400,000  200,000  

2.場地使用費 

球場 
每場門票總收入 12%，最低

600,000 

每場門票總收入 12%，最低

200,000 
100,000／每場 

水舞廣場 20,000／每場 20,000／每場 20,000／每場 

3.舞台搭設場地使用費 10,000／每天 

4.舞台搭設夜間照明費 核實收費 

5.照明及空調電費 核實收費 

6.電視轉播權利金(含錄影) 100,000 ／每場 50,000 ／每場 30,000 ／每場 

7.廣告及廣告看板吊掛費 
50／每帄方台尺 

吊掛費 3／每才，承租者自行雇工免收 

8.清潔費 
50,000／每場 30,000／每天 30,000／每天 

自行處理者免收 

9.大螢幕(全彩部分) 20,000／每次(每次：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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